
第一部分《税收新知识》

新的工资、薪金所得应税税率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46号                              （工资、薪金所得适用）
	级数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
	速算
扣除数

	
	含税级距
	不含税级距
	
	

	1
	不超过1500元的
	不超过1455元的
	3
	0

	2
	超过1500元至4500元的部分
	超过1455元至4155元的部分
	10
	105

	3
	超过4500元至9000元的部分
	超过4155元至7755元的部分
	20
	555

	4
	超过9000元至35000元的部分
	超过7755元至27255元的部分
	25
	1005

	5
	超过35000元至55000元的部分
	超过27255元至41255元的部分
	30
	2755

	6
	超过55000元至80000元的部分
	超过41255元至57505元的部分
	35
	5505

	7
	超过80000元的部分
	超过57505元的部分
	45
	13505


9月1日后个人所得税的计算

国税办发[2011]95号文件：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和实施条例均规定自2011年9月1日起施行。具体到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而言，是指纳税人2011年9月1日（含）以后实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应适用税法修改后的减除费用标准和税率表，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而纳税人2011年9月1日前实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无论税款是否在2011年9月1日以后申报入库，均应适用税法修改前的减除费用标准和税率表，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例1：2011年某单位职工张某7月份经考核（满勤）8月10日取得工资10200元，（不考虑“三险一金”）财务人员应代扣多少个人所得税？
即：10200－2000＝8200元（旧费用扣除标准2000元）
8200×２０％－375＝1265元　　　　　　（查税率20%，－375）
※  财务人员应当在8月10日代扣1265元，应当在9月份申报期内，向税务机关申报（解缴） 税款1265元。
例2、假如张某8月份工资，经考核后在9月10日发，取得工资10200元应缴多少个人所得税？
即：10200－3500＝6700元（新费用扣除标准3500元）
6700×20％－555＝785元　　　　　　（查税率20%，－555）
正确做法：财务人员应当在9月10日代扣785元。应于10月份申报期内向税务机关申报（解缴）税款785元。
提示：千万不要当月代扣后——当月申报解缴，这样税务机关判定你发的是那个月的工资十分困难。
如果你真的（一直是当月代扣，当月解缴），必须向税务机关说清楚。
第二部分《基础知识》

财税行为税课件（部分）

一、房产税的概念
　　房产税是以房屋为征税对象，按房屋的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向房屋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 
二、房产税的征税范围、纳税人和税率
房产是以房屋形态表现的财产。房屋则是指有屋面和围护结构（有墙或两边有柱），能够遮风避雨，可供人们在其中生产、工作、学习、娱乐、居住或储藏物资的场所。
　独立于房屋之外的建筑物，如围墙、烟囱、水塔、变电塔、油池油柜、酒窖菜窖、酒精池、糖蜜池、室外游泳池、玻璃暖房、砖瓦石灰窑以及各种油气罐等，则不属于房产。与房屋不可分离的附属设施，属于房产。 

三.纳税人
房产税以在征税范围内的房屋产权所有人为纳税人。其中：

1.产权属国家所有的，由经营管理单位纳税；产权属集体和个人所有的，由集体单位和个人纳税 

    2.产权出典的，由承典人纳税。

　　3.产权所有人、承典人不在房屋所在地的，由房产代管人或者使用人纳税 

  4.产权未确定及租典纠纷未解决的，亦由房产代管人或者使用人纳税。

 5.无租使用其他房产的问题。纳税单位和个人无租使用房产管理部门、免税单位及纳税单位的房产，应由使用人代为缴纳房产税。（纳税人是产权所有人，使用者只是代缴纳，企业所得税前不得扣除）
6.自2009年1月1日起，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组织以及外籍个人（包括港澳台资企业和组织以及华侨、港澳台同胞，以下统称外资企业及外籍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缴纳房产税。 

三.房产税税率 

（一）从价计税：1.2%
（二）从租计税：12%、4%
1.2008年3月1日起个人出租住房，不区分用途，按4%的税率征收房产税。

　　2.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按市场价格向个人出租用于居住的住房，减按4%的税率征收房产税。 

第三部分《纳税人常见问题》

一、问：从事代理报关业务的纳税人如何确定计税营业额，开具发票时有何规定？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代理报关业务营业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6}1310号）规定，代理报关业务是指接受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的委托，代为办理报关相关手续的业务，应按照“服务业－代理业”税目征收营业税。纳税人从事代理报关业务，以其向委托人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以下项目金额后的余额，为计税营业额申报缴纳营业税：1、支付给海关的税金、签证费、滞报费、滞纳金、查验费、打单费、电子报关平台费、仓储费。2、支付给检验检疫单位的三检费、熏蒸费、消毒费、电子保险平台费。3、支付给预录入单位的预录费。4、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费用。

纳税人从事代理报关业务，应按其从事代理报关业务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向委托人开具发票。纳税人从事代理报关业务，应凭其取得的开具给本纳税人的发标或其他合法有效凭证，作为差额征收营业税的扣除凭证。

二、问：建筑业分包单位如何缴纳营业税并开具发票？

答：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本条例规定的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为营业税纳税人，应当按照本条例缴纳营业税。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纳税人将建筑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其支付给其他单位分包款后的余额为营业额。暂行条例第十一条取消了原“建筑安装业务实行分包或者转包的，以总承包人为扣缴义务人”的规定。在新营业税条例下，建筑安装业务总承包人对分包收入不再负有法定扣缴营业税的义务，而应该由分包单位以其取得的分包收入全额自行申报缴纳营业税，不管总包方与分包方间关于税金负担问题如何约定，均改变不了分包方营业税纳税义务人的性质，故分包单位应当就其取得的分包收入全额向总包单位开具建筑业发票。如分包单位属于提供建筑业务的同时销售自产货物的，应按规定分别开具建筑业发票和增值税发票。


